唐宋专卖制度的演变
与宋代经济的发展
（张薇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演变，尤其是唐宋以后，专卖制度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转化。就这一转变，本文采用了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分析并论证了间接专卖制度取代直接专卖制度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了更好的论证这一结果，本文结合经济史的史料和数据证明了采取间接专卖制度后政府的收益成效。此外，就专卖制度在宋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文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探讨了在间接专卖制度下政府与商人达到了一种官商勾结的均衡状态，从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无法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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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制度，古称禁榷制度。禁，乃禁止之意；榷，为独木桥。《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两京诸市暑令丞职掌条注文释“榷”字之义，曰：“榷，谓专略其利。”
韦昭结合解释榷酒之义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人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者，独取利。”颜师古曰：“榷者，步渡桥，《尔雅》谓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闭其事，总利入官，而下无由以得，若渡水之榷。”
禁榷，就是禁止私人经营，由官府垄断，利出一孔，犹如过独木桥，舍此而别无它途。

中国古代专卖制度，虽然历朝的具体措施和操作手法不尽完全相同，且有一定的反复，但是其整体发展演变趋势却是从直接专卖到间接专卖的一个演进过程。这一制度思想的转折点就是刘晏榷盐法的实施。所谓直接专卖（完全禁榷），是指国家对产品的生产、收购、运输、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都实行垄断经营；而如果国家只对产销过程中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实行垄断，其余环节允许私人插手经营，这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禁榷，即间接专卖。
一、专卖制度的演变
1．唐朝以前的专卖制度——直接专卖制度

我国古代的禁榷多以国计民生所必须的商品为其对象，如盐、铁、酒、茶等，其中尤以盐专卖为大项。因为盐为“食肴之将，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
。首先充分认识到食盐这一商业特质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实行“官山海”政策，“管子对曰：‘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水为盐，正而积之。’桓公曰：‘诺。’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召管子而问曰：‘安用此盐而可？’管子对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毋得缮家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也，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桓公曰：‘诺。’乃以令，使粜之。得成金万一千余斤。”
由此可知，专山海之利的核心便是食盐专卖。其办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就食盐生产而言，一方面是官府完全包揽了所产之盐，一律“征而积之”；另一方面则是官府严格控制食盐生产的进行。在食盐运销方面，官府也是完全垄断，设立盐官，统一管理。
汉武帝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比较完备的专卖制度。《汉书•食货志》记载：“大农上盐铁丞孔仪、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这套办法，即控制了盐铁的生产，又控制盐铁的流通和销售，从而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官产-官运-官销的专卖制体系。同时，还通过“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的办法，最大限度的使私有盐铁业国有化。天汉三年（即前68年），汉武帝又采纳桑弘羊等的建议，将专卖的范围由盐、铁扩大到酒。此后，虽然这一制度有一些变化和调整，但其基本原则和精神则完全本于汉武帝时期的这套专卖办法。

2．唐朝的专卖制度——间接专卖制度的产生
唐朝前期采取的仍然是直接专卖制度，在盐专卖上首先运用榷盐法的是平原太守颜真卿。安史乱初，颜真卿以食盐专卖方式筹措军饷，第五琦于乾元元年（75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榷盐法。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1)设立监院，负责榷盐事务，“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
；(2)设立盐籍，建立特许生产制度，规定“游民盐业者为亭户，免杂徭”
；(3)“亭户所煮之盐要悉数交付监、院，再由官吏加价出粜”
，“斗加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
；(4)设立盐禁制度，规定“盗煮、私市者论以法”
。第五琦盐法的核心内容是官产、官销，即“夺灶户之利而官自煮之……夺商贩之利而官自卖之”
。
由此可知，管仲、桑弘羊、第五琦等实行的都是官运官销直接专卖体制，政府完全把商人纳入到自己的官营商业体制当中，近乎全部地垄断了利润收入。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统治转危为安。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正出现日益发展的趋势，商人势力日渐强大，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工商等间接税，盐利尤为一大宗，私商，尤其是盐商正是政府所要争取、拉拢并与之合作的对象。此外，官运官销体制下，开支大，弊病多，也不如利用私商为好。在这种全新的形势下，类似全面禁榷这种“战时经济政策”，就不能不加以调整了。理财家刘晏就任盐铁使后，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其核心是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在榷盐法中引入商人与商业机制，具体改变如下：

“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如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暵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于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致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监，谁的千百余万缗，以当百余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廬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袞鄆、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

刘晏的盐法改革首先是放弃第五琦的官产官销政策。在盐的生产方面，主要依赖亭户（即煮盐民户）自行生产，在盐官的监督下出售于盐商。至于是亭户按照规定价格缴纳—定的盐税以直接出售于商人，抑或是由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以转售于商人，史书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未知孰是。刘晏为扩大盐生产量，一方面向盐户宣导生产技术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提供煮盐主要生产工具——牢盆以招致商贾为新增盐户。此外，某些盐场可能仍由政府自行生产，招商运销。

由上述可知，刘晏盐法改革，在内容上和性质上较之前代都有变化：从内容上看，把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变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就性质而言，从官府直接专卖变为官商混合的间接专卖。从成效方面来考察，刘晏榷盐法是切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是顺应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对后代的禁榷制度及商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我国古代的专卖政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宋朝的专卖制度——间接专卖制度的盛行
两宋时期，禁榷政策的范围扩展到茶、烟、酒、矾、香药等多种产品，但多为采取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控制资源再转卖给商人销售的不完全禁榷方式。

从《宋会要》所载史料看，至少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前，在“襄州等十四处，旧颗盐通商”
。也就是说，此时宋政府是允许商人在某些地区从事盐业经营的。此后，这种局部地区的间接专卖虽屡遭取缔，却又屡次恢复，在曲折反复中维持下去，并不断发展起来。
由直接专卖部分地转为间接专卖的过程，也就是政府允许商人代官方分销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入中”、“折中”制贸易的发展。这项重大变革的首倡者是刘式。
“宋太宗平定北汉之后，是时初得并州，又绝和亲，诛灵夏叛族，边费多，有司不能给，颇以扰民。叔度通轻重，以为此非长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迁化居，所以调有余不足，便民赡国。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监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国家据山海之源而不能用，边寇小警，搜弊补败，辄以劳民，至上下空匮，甚非计也。臣请通茶盐之利，被之河北关中，国可益赋而财用足’。上异其言，即以驿召入问计策，语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
宋太宗采纳了刘式的建议，“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
 这种官方与民间的特殊交易，当时称作“折中”和“入中”，商人持此文券，可到京师领取较粮食实价略高的缗钱。或者，不愿领钱，可由政府通知某些茶盐榷卖地区，准许商人凭“文券”领取相应数额的榷卖品，转往指定地域出卖。
伴随着直接专卖政策和间接专卖政策的多次反复，关于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争论也应运而生。其中有反对间接专卖而主张恢复直接专卖者如度支使梁鼎，他认为，由于商人在“缘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政府）倍给工钱”。“颗盐十八斤十一两，止易米一斗”。折算起来，“米一斗计虚实钱七百十四”
。粟、草等虚价亦高。“今年支用，比旧已增一倍”。“茶盐愈贱，边食愈亏”，“以日系时，潜耗国用”。因此，他主张“禁止解池盐货，请勿更通商，官自出卖”
。
梁鼎恢复榷卖的主张，抓住了解盐间接专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入中价格偏差，而这一问题又影响到军需供应。但是，判三司盐铁勾院李士衡却不以为然，他反驳梁鼎说：“安边莫大于息民，今不得已而调敛之，又增以转粟挽盐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且盐不通商，则边城盐贵，必资盐于外夷。夺农时，沮商利，而佐外夷，调用非策也！”

关于宋代间接专卖政策，虽经过多次争论和反复，但其总的趋势却是逐渐扩大和改善的。政和三年（1113年）政府制定了对通商地区的食盐销售管理十六条措施，对商人的支盐地点、购买价格、包装运输、销售期限、销售地点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措置十六条，裁定买官盐价，囊以三百斤，价以十千……（盐囊)官制鬻之，书印及私造贴补，并如茶笼節法，仍禁再用。受盐、支盐官司，析而二之，受于场者管秤盘囊封，纳于仓者管察视引据、合同号簿。囊二十，则以一拆验合同递牒给商人外，东南末盐诸场，仍给钞引号簿，有欲改指别场者，并批销号薄及钞引，仍用合同递牒报所指处给随盐引，即已支盐，关所指处籍记。中路改指者此，其引缴纳，限以一年，有故展毋得逾半年，限竟，盐未全售者毁引，以见盐籍于官，止听鬻其处，毋得翻改。”

由此可见，迫于经济规律的力量并出于本身财政利益的考虑，宋廷实行独占经营的环节逐步减少，而由商人经营的环节则日渐增多。这是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庞大的商品流通体系，封建国家是难以完全包揽，独家经营的。这个道理连欧阳修都认识到了：“今为国之利多者茶与盐耳。”“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他，由兴利广也。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议者不知利不可专，欲专而反损。”因为“夫欲使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所以“不惜共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 取少而致多之术也。”

二、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转变的交易费用分析
唐宋政府在专卖政策的选择上从直接专卖转变为间接专卖，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下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直接专卖制度与间接专卖制度的交易成本比较，从而论证采取间接专卖制度的合理性。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各种结构性因素（政治、经济与社会）都决定了采取不同的制度，交易成本是不同的。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人们就会制定不同的制度（进行制度创新）来减少交易费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分配。根据理论界对交易费用的定义，本文假设政府采取专卖政策的交易成本为：搜寻成本+实施成本+监督成本。

1.搜寻成本

本文将搜寻成本定义为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以及寻找市场达成交易的成本。交易者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需要付出很高的搜寻成本，以至于交易成本高昂到使市场交易不能进行的地步，直至放弃交易。

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趋明朗。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进入流通领域，商品品种繁多，交换日益频繁。

假定政府此时仍然采取直接专卖制度，那么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和都市化进程加快，产品数量增加，品种增多，市场也不断扩大，政府由于在运输力量、销售渠道等方面人力、资力、物力有限，直接专卖不大可能也很困难囊括所有商品并将销售范围扩大到市场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扩大，政府将更难掌握各个市场的需求信息，并根据各需求状况及时有效的调整供给，由于供给无法有效地满足需求，将会导致商品供求的结构失衡，大量商品积压入库，产生不必要的浪费与损耗。因此，在直接专卖制度下政府在产、运、销过程中的搜寻成本将不断上升。

而如果政府采取间接专卖制度，那么政府将运输、销售等环节转让给商人经营，政府将不必要再大费周折的搜寻有关市场需求的信息，也不必投入大量精力来拓展市场，而是由商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自主调节。
由此可得，在间接专卖制度下，政府所面临的无论是搜寻信息还是完成交易的成本都会相对降低。
2.实施成本

本文所指的实施成本是指政策实施后的交易费用，即政府经营时的管理费用。

如果政府采取直接专卖制度，那么商品的生产、运输、销售各环节将由政府直接统筹，投入和分配也将由政府决定。政府管理链条冗长，管理人员繁多，难免会龙蛇混杂，而真正懂得经营之道、为政府牟利者也可能是凤毛麟角，如此而来，政府管理人员的经营决策也很难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交易费用的大小与人类的知识水平呈反比，人类的知识水平越高，交易费用越小；人类的知识水平越低，交易费用越大。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管理人员不熟悉经营管理，那么掌握信息将越困难，搜集和分析信息的费用就越大，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内部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管理链条冗长，管理人员繁多，那么更容易形成多个利益集团，导致各个利益团体的冲突增加，管理人员之间的协调将更加困难，这种内部协调、谈判必将增加交易费用。而政府如果采取间接专卖制度，将会缩短管理链条，减少管理人员，同时吸纳深谙经营之道的商人进入运输、销售领域，随着政府对专卖经营关注程度的弱化，商人可以独自决定投入和分配，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样就能克服政府大权独揽时产生的“社会成本”，那么将会降低政策的实施成本，提高管理决策效率。

3.监督成本

交易费用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和机会主义的影响，因此，政府在实施专卖政策中还将承担监督违约行为的费用，即监督成本。

直接引起交易费用增加的是机会主义行为。由于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具有不确定性（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外部环境或交易双方的投机行为对交易的干扰），从而交易费用也会受到影响。在利益的诱惑和驱使以及机会主义的影响下，掌握专卖的政府管理人员很可能也很容易有目的地采取掺假等坑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以及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而商人也会由于受商业利润的诱惑和刺激铤而走险从事私贩以及寻租活动。如果政府将直接专卖制度转变为间接专卖制度，退出运输、销售环节，而只控制生产和收购环节，那么随着政府控制链条的缩短，国家管理人员也将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管理人员求利活动产生的概率；而商人也可以光明正大的进入运输和销售领域。显而易见，在间接专卖制度下，政府监督官吏营私舞弊、民间私贩等方面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程度也可能影响交易费用的大小。这里所说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程度指的是承担交易费用的一方在自己有限理性的范围内是否有自由做出限制机会主义方的措施。如果他有自由，那么就说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结合程度高，如果他没有自由，那么就说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结合程度低。很显然，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程度越低，交易费用越高。间接专卖制度相对于直接专卖制度而言，商人可以获得合法的经营地位，因此产生私贩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将降低，这样更有利于政府限制商人即机会主义方为求利而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在间接专卖制度下，政府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结合程度相对较高，因而交易费用也就相对较低。

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总存在“冲突、依存和秩序”，总要耗费资源，无论哪种制度安排，只能使这种耗费有限地减少，不能将其完全地消除。间接专卖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在与直接专卖制度进行交易费用比较后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其客观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三、间接专卖制度对宋代经济发展的作用
间接专卖政策实施的结果，最为显见的意义是为封建政府新辟了财源，特别是在政权危机、财用困乏之际，新财源的开辟，对朝廷政治、经济力量的恢复与增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间接专卖制度的实施减轻了对商人的控制程度，使得宋朝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的繁荣，在两宋三百多年的统治中，专卖收入一直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特别是盐利，居朝廷岁入的首位，占到财赋来源的一半。

入宋以后，来自商税和官府专卖商品的收入在朝廷财政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史载：“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
宋太宗时，全国商税收入每年约四百万贯，而对盐、茶、矾、酒几个主要商品专卖一年总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万三千余贯，
至仁宗时，商税年收入曾一度猛增到二千二百万贯，以后也一直保持在一千万贯以上。自真宗到仁宗的几十年间，来自商业方面的收入增加相当快，如下表所示：

	项目
	景德年间
	庆历年间

	商税
	450万（贯）
	1975万（贯）

	酒税
	428万
	1710万

	盐税
	355万
	715万

	总计
	1233万（贯）
	4400万（贯）


资料来源：《文献通考•国用考》二，转引自漆侠著《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贾大泉研究宋代赋税的结构变化，提出宋太宗至道末年（997）赋税总入3559万贯，其中农业二税为2321万贯，约占65%；茶、盐、酒、商等税入1238万贯，约占35%。到天禧末年（1021）赋税总入为5723万贯，二税为2762万贯，占48%，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52%，开始超过二税收入。熙宁十年（1077）前后赋税总入7070万贯，二税2162万贯，占30%，其他为4911万贯占70%，
由此可见，宋代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已由传统农业生产的田赋转向了依靠工商业专卖以及商税所得的收益。

随着宋代的商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胀，海内外市场扩大，手工业内部技术革新兴起，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市民阶层初兴。有学者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宋代原始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但是遗憾的是这个进程并未结出现代化的正果，中国封建经济也并未因此而走上工业化道路，那么宋代专卖制度在这一进程中又是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四、勾结VS冲突：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博弈
    随着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商人队伍逐渐扩大，商业资本日益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不断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一再扩大。商人阶级的壮大，与政府之间难免会形成一种博弈状态。

那么专卖制度在政府行为与商人行为的相互影响中，在中国封建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中又是起了何种作用呢？本文不妨就专卖制度建立一个粗略的博弈模型，对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

1．关于局中人的假定

假定只有两个人局中人——政府与商人。政府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独占商业利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维护政治统治地位；商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获得商业利润。并假定双方都具有对对方的完全信息。
2．关于纯策略空间的假定

①政府的纯策略空间

假定政府只能在两种策略中作出选择，也即政府的纯策略空间中只包含两种纯策略，一种是与商争利、抑制或限制商业活动的政策，也即实行直接专卖制度，垄断一切商业活动；另一种是官商勾结、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商业活动的政策，也即实行间接专卖制度，让商人分享一定利益。

②商人的纯策略空间

假定商人的纯策略空间中也只有两种纯策略，即合作式经营和非合作式经营。本文将合作式经营定义为，商人充分认识到政府的态度和利益后采取的向政府妥协、与政府勾结的经营方式，其经营行为具有短期性，接受政府安排，追求短期的有限利益。而非合作式经营则是指，商人无视政府行为，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所采取的与官府争利的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包括，不接受专卖制度（无论是直接专卖制度还是间接专卖制度），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从事商业活动，如走私、逃税等非法经营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增加收益和利润，商人也可能采取增加生产投入、从事技术改造和开发等活动。

由于政府和商人的策略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在不同的策略组合（博弈结局）下，双方各自的盈利情况会有所差别，不妨假定有如下盈利矩阵：

                            政府

                             直接专卖（垄断）            间接专卖（勾结）
	商人
	非合作式经营（冲突）
	（a，b）
	（c，d）

	
	合作式经营（勾结）
	（e，f）
	（g，h）


    在这个博弈中，两博弈方各自的利益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策略选择，而且也取决于对方的策略选择。

对于商人而言，政府有“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两种可能的选择，假设政府选择直接专卖，也就是与商争利的垄断行为，那么，在封建政府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商人若采取非合作式经营方式，无论是走私、逃税的非法行为，还是技术开发、增加投入的合法途经，都将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其收益将为负，而此时政府也将增加监督成本来控制、监督商人的投机、求利行为；若商人采取与官府合作的策略，其结果则是零投入零产出，而政府也无须投入监督成本。由此可得，e＞a，f＞b。同理，假设政府选择间接专卖制度，也就是与商勾结的行为，那么对于商人而言，在政府给予一定鼓励，一定利益的情况下，采取合作式经营方式，着眼于短期利益，与政府和平共处，将比扩大生产投入，与政府争利更为有利可图，而此时对于政府而言，根据上文交易成本的分析，对于商人的非合作式经营，政府将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由此显而易见，g＞c，h＞d。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无论政府采取哪种策略，商人必将采取合作式经营，也就是与官府勾结，追求短期利益。

另外，根据上文交易费用的分析，在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政府抛弃直接专卖制度而选择间接专卖制度，也即说明实行间接专卖制度的收益大于直接专卖的收益，即d＞b，h＞f。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和商人的最优选择将是：政府选择实行间接专卖，商人采取与政府合作的策略，也就是达到一种官商勾结的稳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在一定限度内鼓励商业活动，让商人分享一定的经济利益；而商人则依附于政府，在一定领域、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博弈中一方即商人的利益在政府行为的介入过程中明显受损，则会使其做大“蛋糕”的积极性遭到打击，反而使“蛋糕”变小，也就是说他们将只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不会致力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不会投入大量资本、人力、物力进行技术变革和开发。这种官商勾结的稳定、均衡状态将一直得以延续，直到一种外生力量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这种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宋经济在原始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的条件下却迟迟没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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